
承諾与悦明函

盤千中信建投iIF_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似汰賄北京歌隼

有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 “友行人")♯公升友行

的A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友行"),中信建投特出具以下承堵与悦明:

1、 本次友行対象中信建投接受重庚小康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称“重庚小康 ")

委托没立“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1号定向資声管理it剣 ",接受安徽省鉄路建没投

資基金有限公司 (以下称 “安徴鉄建")委托没立 “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2号定向

資声管理i「支J",接受南京西辺雨投資企並 (有限合伏)(以下称“南京西辺雨")

委托没立“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資声管理汁剣",接受文J愛娼委托没立“中

信建投定増財富 4号定向資声管理汁支J",接受杭州磐晟投資管理合秋企立 (有

限合秋)(以下称 “杭州磐晟")委托没立 “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5号定向資声管

理汁剣"(与前述定向資声管理it支J銃称“資管汁剣"),作力資管汁支J管理人 ,

以資管it剣汰賄本次友行股票。重炭小康、安徽鉄建、南京西辺雨、文J愛娼、杭

州磐晟 (以下銃称 “委托人")分別作力前述各資管汁支J的唯一委托方,是相庄

資管汁剣所汰殉本次ヨト公升友行股票的唯一最終持有人和受益人。

2、 上述資管汁支J己按照 《江券投資基金法》、 《iI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立

努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並分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

相美各案手銭。

3、 汰殉資管汁支J的委托人己承諾資金来源均系委托人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

資金,任何其他第二方対資管it支J均不享有杖益,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

結杓化没汁声品,亦不存在任何分象牧益等結杓化安劇F。

4、 委托人己承堵:委托人及其股木或実隊控制人≒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

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引卜.委托人及資管it支J汰殉資金不存在

直接或同接来源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

象管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朕方的情況。委托人及資管汁支J就汰賄林的股票未接受

友行人、友行人控股股末及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

ネト準彗。



5、 委托人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的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引卜,

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就前述資管汁支J楳取任何不正当利益。中信建投及中信

建投美朕方没有、且亦不会達反 《IIE券友行与承鏑管理方法》第十六条等有美法

規的規定,没有、且亦不会宣接或同接対参与決殉公司ヨト公升友行的資管声品及

其委托人提供財分資助或ネト僕。

6、 中信建投承諾: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盗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

監会各案前,格在資管it剣牧到委托人足額汰賄資金后,碗保資管it支J能按吋足

額支付汰賄介款。如中信建投未能按前述承堵支付足額汰賄資金,格按照与友行

人釜署的汰賄切波及汰賄跡洪ネト充跡洪依法承担相庇責任。

7、 委托人己承諾:歌隼有銭本次ヨト公升友行結束后,在本次ヨト公升友行汰

賄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性或以其他方式処置其所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及

枚益。

8、 中信建投与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劫安‖F。

9、 中信建投投行部負責本次友行承錆与保存,中信建投資声管理部負責資

声管理立努,中信建投己采取切共有敷措施在投行部与資声管理部之同建立了

“防火培"制度,能修有数防疱敏感信息的不当流功和適用井及内幕交易,防疱

利益沖突,保抄客声合法杖益。

10、 中信建投在歌学有銭就本次♯公升友行事項停牌期同,己告知委托人中

信建投系歌準有銭本次ヨト公升友行的保存机杓及本次汰殉事宜,委托人同意杵資

管it支J投資千本次歌隼有銭ヨト公友友行的股票。在与委托人切商井釜署相美資管

合同期同,中信建投己杵核事項依照有美法規告知資声托管机杓、委托人,井承

諾杵按照法規要求向上交所扱告。

特此承諾。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蓋章頁 )



(本天元正文,力 《承諾埼悦明函》蓋章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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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諾 与 悦 明函

釜千本公司 (以 下筒称 “委托人 ")似通述決賄単一客声資声管理汁支J参与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ヨト公升友行的 A
股股票 (以 下筒称 “本次友行"),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堵≒悦明 :

1、 委托人通道決的単一客戸資声管理it支J“ 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1号定向資

声管理汁支J"(以 下筒称 “資管汁支J"),参与歌隼有象本次ヨト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 iI券股伶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該資管汁支J管理人。委托人碗

汰中信建投己在歌隼有銭就本次♯公升友行事項停牌期同告知其力歌隼有銭本

次ヨト公升友行的保存机杓及本次汰賄事宜,委托人同意資管汁支J参与決賄歌隼有

銭本次J卜公升友行。在中信建投-3~委托人切商井釜署相美資管合同期同,中信建

投己杵核事項依照有美法規告知資声托管机杓及委托人。就委托人本次通述資管

汁支J汰賄事宜,己径委托人内部決策机杓批准同意。

2、 委托人系上述資声管理it支J的唯一委托方,系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持有

人和受益人。委托人-5~中 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

‖F,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与委托人就資管汁支J保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己按照 《II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

立努管理亦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立努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

相美各案手銭;上述資声管理汁曳J参≒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資金汰賄資管汁支J,決殉資金不存在直接

或同接来源千歌隼有銭、歌準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数管

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干中信建投及中信建

投的美咲方的情況。委托人就決殉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準有銭控股

股木及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

在接受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姑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象収益

等結杓化安排。

6、 委托人股枚姑杓如下 :



序号 股木名称或姓名 出資額 (万元 ) 出資しヒ例 (%)

1 張米海 10000 50%

2 張米明 5000 25%

3 張共礼 5000 25%

控股股木力強米海 ,実際控制人力張共海。

7、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

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引卜。

8、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埼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木之

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功安‖卜。

9、 裁至 2014年 12月 31日 ,委托人的恵資声力 1,427,686.33万 元,浄資声

力 299,291.50万元。

10、 委托人承諾 :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江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

会各案前 ,委托人杵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向資管汁支J敗声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保

iI資 管汁支J能按吋足額支付決賄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if_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

金,杵按照資管汁丸J合同依法承担相鹿責任。

H、 委托人承堵:歌隼有銭本次ヨト公升友行姑束后,在本次♯公升友行決殉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性或以其他方式処畳其所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及枚

益。

特此承堵。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蓋章頁 )



(本頁元正文,力 《承諾埼悦明函》蓋章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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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堵与悦 明函

釜千本公司 (以下筒称 “委托人")似通述汰的単一客戸資声管理it支J参与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ヨト公升友行的 A
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友行"),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堵与悦明:

1、 委托人通述決賄単一客戸資声管理汁丸J“ 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2号定向資

声管理汁支J"(以下筒称 “資管汁支J"),参与歌隼有銭本次ヨト公汗友行,中信建

投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力核資管it支J管理人。委托人碗

汰中信建投己在歌隼有銭就本次ヨト公升友行事項停牌期同告知其力歌隼有銭本

次J卜公升友行的保存机杓及本次決殉事宜,委托人同意資管汁支J参与汰殉歌隼有

銭本次ヨト公升友行。在中信建投埼委托人切商井釜署相美資管合同期同,中信建

投己将核事項依照有美法規告知資声托管机杓及委托人。就委托人本次通道資管

汁支J汰知事宜,己径委托人内部決策机杓批准同意。

2、 委托人系上述資声管理it支J的唯一委托方,系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持有

人和受益人。委托人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

引卜,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与委托人就資管汁丸J楳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己按照 《IIE券投資基金法》、《IIE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

立努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立努実施細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

相美各案手銭;上述資声管理it支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資金決殉資管it支J,汰賄資金不存在直接

或同接来源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飯管

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干中信建投及中信建

投的美咲方的情況。委托人就決殉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

股木及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

在接受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lT・ 融資錆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象牧益

等結杓化安排。

6、 委托人股枚結杓如下 :



序号 股末名称或姓名 出資額 (万元 ) 出資比例 (%)

1 安徽省投資集囲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 33.33%

０
４ 安微省地反勘査基金管理中心 200,000 33.33%

3 安徴省院投鉄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6.67%

4 建信信托有限責任公司 100,000 16.67%

控股股末力 【安徽省投資集囲控股有限公司】,実隊控制人力 【安徴省国資

委】。

7、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木、委托人実隊控制人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木、

実隊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益安‖F。

8、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木、委托人実際控制人与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木之

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劫安‖F。

9、 裁至 2014年 12月 31日 ,委托人的意資声力 628,634.52万 元,浄資声力

469,586.59万元。

10、 委托人承堵: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予中国江盗

会各案前,委托人杵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向資管汁支J敗戸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

iI資管it支J能按吋足額支付決殉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

金,格按照資管汁支J合 同依法承担相庇責任。

11、 委托人承堵:歌隼有銭本次ヨト公升友行結束后,在本次♯公升友行汰殉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辻或以其他方式姓置其所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及杖

益。

特此承瑳。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蓋章頁 )



(本更元正文,力 《承糖与悦明函》蓋章頁 )

委托人 (蓋章 ): 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承 諾 与 悦 明函

釜千本机杓 (以 下筒称 “委托人")似通述汰的単一客戸資声管理汁支J参与

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倫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 ")ゴト公升友行的 A

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友行 "),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諾与悦明 :

1、 委托人通述決的単一客声資声管理汁支J“ 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資

声管理汁支」"(以下筒称 “資管汁支J"),参埼歌隼有象本次♯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該資管汁支J管理人。在中信建

投与委托人切商井釜署相美資管合同期同,中信建投己杵核事項依照有美法規告

知資声托管机杓及委托人,委托人同意資管汁支J参均汰賄歌隼有銭本次ゴF公升友

行。就委托人本次通述資管汁支」決賄事宜,己径委托人内部決策机杓批准同意。

2、 委托人系上述資声管理汁丸J的 唯一委托方,系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持有

人和受益人。委托人均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朕美系 ,且元其他利益安

‖F,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埼委托人就資管汁支J渫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己按照 《II券投資基金法》、《iIE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

立雰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立努実施劉ス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

相美各案手銭;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資金汰殉資管汁支J,汰殉資金不存在直接

或同接来源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実体控制人、董事、監事、高象管

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宣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中信建

投的美咲方的情況。委托人就汰殉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

股木及共隊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

在接受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合任何柾粁融資姑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数 1文益

等結杓化安‖F。

6、 委托人由上海温漠資声管理有限公司 (作力普通合伏人 )出 資 80万元占

80%倫額、焦建海出資 20万元占 20%分額,上海法漠資声管理有限公司由張洋

宇出資 650万 元占 65%分額、程雪根出資 200万 元占20%倫額、南京及吋雨投資

企立 (有限合伏 )出資 150万 元占 15%分額 ,南京及吋雨投資企立 (有限合侠 )



由上海法漠資声管理有限公司 (作力普通合伏人 )出資 30万元占 30%分額、除

斌出資 50万元占 50%分額、程雪坂出資 20万元占 20%分額。

7、 委托人、委托人出資方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

朕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引卜。

8、 委托人、委托人出資方埼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劫

安‖卜。

9、 委托人成立千 2015年 3月 10日 ,元 2014年末的相美財多数据。

10、 委托人承堵: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予中国江監

会各案前 ,委托人杵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向資管汁丸J敗声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

II資 管汁支J能按吋足額支付汰賄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

金,杵按照資管it支J合 同依法承担相庇責任。

H、 委托人承諾 :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結束后 ,在本次♯公升友行汰賄

股扮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性或以其他方式赴畳其所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及枚

益。

特此承諾。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蓋章頁 )



(本頁元正文,力 《承堵与現明函》蓋章頁 )

委托人 (蓋章):南 限合伏 )



承 諾 与 悦 明 函

釜千本公司 (以 下筒称 “委托人")作力南京西辺雨投資企立 (有限合侠 )

(以下筒称“南京西辺雨")的 出資人,己知悉南京西辺雨汁支J出 資人民市 22,000

万元汰胸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資声管理it支J(以下筒称 “資管汁支J"),井

通述核資管汁支臥 賄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以下筒称“歌隼有銭 ")

♯公升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決殉 "及 “本次友行")相美事項,就

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諾埼悦明 :

1、 委托人通述同接汰賄資管汁支1,参均歌隼有銭本次ゴト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力該資管汁支J管理人。就委托人

本次通述資管汁支J汰賄事宜,己径委托人内部央策机杓批准同意。

2、 委托人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卜,

中信建投及其夫咲方亦未炊埼委托人就資管汁丸J媒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管汁支J己按照 《iI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立努

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並勢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数;上述資声管理汁支」参埼本次友行,不存在it_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的資金同接汰賄資管汁支J,汰賄資金不存

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千歌準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共隊控市J人、董事、監事、

高須管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宣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

中信建投的美咲方的情況。委托人就同接汰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

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共隊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

情況,亦不存在接受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箱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微 1文益

等結杓化安引卜。

6、 上海温漠資声管理有限公司由張洋宇出資 650万元占 65%分額、程雪根

出資 200万元占 20%倫額、南京及吋雨投資企立 (有 限合依 )出資 150万 元占

15%分額 ,南京及吋雨投資企立 (有 限合伏 )由上海温漠資声管理有限公司(作

力普通合侠人)出 資 30万元占 30%倫額、際斌出資 50万元占 50%分額、程雪最

出資 20万 元占 20%伶額。



7、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均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

実隊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卜。

8、 委托人、委托人控股股末、委托人実際控制人均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木之

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劫安引卜。

9、 委托人承諾 :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

会各案前,委托人将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保 II資管it支J能按

吋足額支付決賄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格依法承担

相反責任。

10、 委托人承堵: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姑東后 ,在本次♯公升友行汰殉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性或以其他方式処畳其所同接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

及収益。

特此承諾。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蓋章天 )



(本天元正文,力 《承芳均悦明函》蓋章頁)

委托人 (孟



承 堵 与 悦 明函

釜千本人焦建海 (身分iI号 :******************)(以 下筒称 “委托人 ")

作力南京西辺雨投資企立 (有限合伏 )(以下筒称 “南京西辺雨")的出資人,己

知悉南京西辺雨汁支」出資人民市 22,000万元汰胸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資

声管理汁支J(以下筒称 “資管汁支」"),井通道咳資管汁支J決賄北京歌隼有銭屯祝

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 ")J卜公升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決殉 "及 “本次友行 ")相美事項,就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諾与

悦明 :

1、 委托人通述同接決殉資管汁支」,参与歌準有銭本次ヨト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江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力核資管汁支J管理人。

2、 委托人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排 ,

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与委托人就資管汁丸J謀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管汁支J己按照 《II券投資基金法》、《江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立努

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立努実施銅ス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数;上述資声管理汁え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同接汰賄資管汁支J,汰殉資金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

千歌隼有銭、歌準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盟事、高象管理人員及前

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宣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的美咲方

的情況。委托人就同接汰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

実隊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

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姑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須 1文益

等結杓化安‖F。

6、 委托人均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

益安引F。

7、 委托人均歌準有銭 5%以上股木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功安‖F。

8、 委托人承堵: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盗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

会各案前,委托人格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 iI資管汁支J能按



吋足額支付汰賄伶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杵依法承担

相庄責任。

9、 委托人承堵 :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結束后,在本次♯公升友行汰賄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 i■或以其他方式赴畳其所同接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

及枚益。

特此承滞。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釜字天 )



(本頁元正文,力 《承堵均悦明函》釜字頁 )

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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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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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諾 与 悦 明函

釜千本人張澤宇 (身分江号:211103197904H231X)(以 下筒称 “委托人 ")

作力南京西辺雨投資企立 (有限合伏)(以 下筒称“南京西辺雨")的同接出資人 ,

己知悉南京西辺雨汁支J出 資人民市 22,000万元決胸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

資声管理汁支J(以下筒称 “資管汁支J"),井通述該資管汁支J汰賄北京歌隼有銭屯

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 ")1卜公升友行的 A股股票 (以 下筒

称 “本次決殉 "及 “本次友行 ")相美事項,就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堵

与悦明 :

1、 委托人通道同接決殉資管汁支J,参≒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核資管it丸J管理人。

2、 委托人均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引F,

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埼委托人就資管汁丸J保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管汁丸J己按照 《江券投資基金法》、《ilE券公司客声資声管理並努

管理方法》、《iIE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立努実施劉ス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数;上述資声管理汁丸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同接汰殉資管it支J,汰殉資金不存在宜接或同接来源

予歌準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及前

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的美咲方

的情況。委托人就同接汰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

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

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梓融資結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微牧益

等結杓化安‖卜。

6、 委托人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朕美系及其他利

益安排。

7、 委托人埼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功安排。

8、 委托人承堵: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江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

会各案前,委托人杵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II資管汁丸J能按



吋足額支付決殉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芳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将依法承担

相庄責任。

9、 委托人承諾 :歌隼有銭本次ゴト公升友行結東后,在本次ヨト公升友行汰殉

股倫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 i■或以其他方式赴畳其所同接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

及杖益。

特此承堵。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釜字頁 )



(本頁元正文,力 《承諾与悦明函》釜字頁)

委托人:ηくゼηろ
弘洋宇

年  月 日



承 諾 与 悦 明函

釜千本人程雪坂 (身分II号 :******************)(以 下筒称 “委托人 ")

作力南京西辺雨投資企立 (有 限合伏)(以 下筒称“南京西辺雨")的同接出資人 ,

己知悉南京西辺雨汁支J出 資人民市 22,000万元汰胸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

資声管理汁支」(以 下筒称 “資管汁支J"),井通述咳資管it支臥 殉北京歌隼有銭屯

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 ")1卜公汗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

称 “本次汰賄 "及 “本次友行")相美事項,就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諾

与悦明 :

1、 委托人通述同接決殉資管汁支J,参埼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力核資管汁支J管理人。

2、 委托人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卜,

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与委托人就資管汁支J媒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管汁支」己按照 《江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並努

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並努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数;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同接汰殉資管汁支J,決殉資金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

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盟事、高須管理人員及前

述主体美咲方的情呪,亦不存在宜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的美咲方

的情況。委托人就同接汰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末及

実隊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Ilit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

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猪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須 1文益

等結杓化安‖F。

6、 委托人均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実体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

益安排。

7、 委托人埼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功安‖F。

8、 委托人承糖 :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

会各案前 ,委托人格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保 iI資管汁支J能按



吋足額支付決殉伶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杵依法承担

相鹿責任。

9、 委托人承堵:歌隼有銭本次ヨト公升友行姑東后,在本次♯公升友行決殉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轄il或 以其他方式赴畳其所同接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

及杖益。

特此承球。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釜字頁 )



(本頁元正文,力 《承堵与況明函》釜字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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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諾 与 悦 明 函

釜千本机杓 (以 下筒称 “委托人 ")作力南京西辺雨投資企立 (有 限合伏 )

(以 下筒称“南京西辺雨 ")的 出資人,己知悉南京西辺雨汁支J出 資人民市 22,000

万元汰胸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資声管理汁支J(以 下筒称 “資管汁支J"),井

通述咳資管汁支J汰殉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倫有限公司(以下筒称“歌隼有銭 ")

J卜 公升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決賄"及 “本次友行")相美事項,就

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堵与悦明 :

1、 委托人通道同接汰殉資管汁支J,参与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中信建投")力咳資管汁支J管理人。就委托人

本次通述資管汁支J汰殉事宜,己径委托人内部決策机杓批准同意。

2、 委托人均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卜,

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与委托人就資管it支J媒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管汁支J己按照 《II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声資声管理並雰

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立各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数;上述資声管理汁丸J参均本次友行,不存在it_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的資金同接汰殉資管汁支J,汰賄資金不存

在宣接或同接来源千歌学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盗事、

高微管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

中信建投的美朕方的情呪。委托人就同接汰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

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IliO方 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

情況,亦不存在接受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Ilit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姑杓化没it声品,不存在分須 1文益

等箱杓化安‖卜。

6、 南京及吋雨投資企立 (有 限合伏 )由上海温漠資声管理有限公司 (作力

普通合伏人 )出 資 30万元占 30%分額、際斌出資 50万元占 50%分額、程雪坂出

資 20万元占 20%倫額。

7、 委托人、委托人的出資人与歌隼有残及其控股股末、実際控制人不存在

美咲美系及其他利益安引卜。



8、 委托人、委托人的出資人与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

劫安引卜。

9、 委托人承塘: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I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予中国II監

会各案前 ,委托人将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 iI資管it支J能按

吋足額支付決殉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垢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杵依法承担

相鹿責任。

10、 委托人承堵: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猪束后,在本次♯公升友行汰殉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轄i■或以其他方式赴畳其所同接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

及板益。

特此承堵。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蓋章頁 )



(本頁元正文,力 《承瑳与悦明函》蓋章頁 )

委托人 (蓋章):南京

フ
イ

日



承 諾 与 悦 明 函

釜千本人除斌 (身分iI号 :******************)(以下筒称 “委托人 ")作

力南京西辺雨投資企立 (有 限合秋 )(以下筒称 “南京西辺雨")的同接出資人 ,

己知悉南京西辺雨汁支J出 資人民市 22,000万元汰胸中信建投定増財富 3号定向

資声管理汁支J(以下筒称 “資管汁支J"),井通道咳資管汁支J汰殉北京歌隼有銭屯

祝同絡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歌準有銭 ")J卜公升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

称 “本次汰賄 "及 “本次友行")相美事項,就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堵

与悦明 :

1、 委托人通道同接決賄資管汁支J,参均歌隼有象本次♯公升友行,中信建

投II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核資管汁支J管理人。

2、 委托人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排 ,

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埼委托人就資管it支J保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管 it丸J己按照 《iI券投資基金法》、《II券公司客声資声管理立各

管理方法》、《II券公司定向資声管理立各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数;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同接決殉資管汁支」,汰殉資金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

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須管理人員及前

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的美咲方

的情況。委托人就同接決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準有銭控股股末及

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

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柾粁融資箱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数1文益

等姑杓化安llF。

6、 委托人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木、実際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

益安劇F。

7、 委托人均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末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功安‖F。

8、 委托人承堵: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江監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国iI監

会各案前,委托人杵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保iI資管it支J能按



吋足額支付決賄伶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諾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格依法承担

相皮責任。

9、 委托人承諾 :歌隼有銭本次♯公升友行姑束后,在本次♯公升友行汰賄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i■或以其他方式赴畳其所同接持有的資管声品分額

及枚益。

特此承塘。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釜字頁 )



(本頁元正文,力 《承堵均悦明函》釜字頁 )

ヽ



承 諾 与 悦 明函

牲千本人文J愛婦 (身倫IE号 :******************)(以 下筒称 “委托人 ")

似通道汰影J単 一客声資声管理 ittJ参 均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絡股分有限公Hl(以

下筒称 “歌隼有銭 ")1卜 公升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友行 "),委托人

特出具以下承堵均悦明 :

1、 委托人通述 決吻単一客ノ1資 声管11汁 t」 “中信建投定増興オ官 4号定向資

声管l ll}践J"(以 ド筒称 “資竹 )|えJ"),参 lj歌 イ静有筏本次 |li公 り干友行,||1倍建

投■券股倫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該資管汁支J管理人。委托人碗

扶中信建投己在歌隼有銭就本次 1卜 公升友行事項停牌期同告知其力歌隼有銭本

次♯公升友行的保存机杓及本次汰殉事宜,委托人同意資管汁支」参lj決胸歌fF有

残本次‖公升友行。在中信建投 lJ委托人跡商井釜署相美資信'合 同期同,中倍建

投己格咳事項依照有美法規告知資声托管机杓及委托人。

2、 委托人系上述資声管理汁支J的唯一委托方,系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持有

人和受益人。委托人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朕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

引「,中信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 lJ委 托人就資管 )十支J媒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11述 資声管理汁支J己按照 《】F券投資基金法》、《濾[券 公 Hl客メ1資ア寺増
:理

Jレ 各管理亦法》、《況[券 公司定向資声管 J哩 レヽ雰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llF

相美各案手数: lt述 資声管理 itえ」参 lJ本次友行,不存在連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6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次的資管 it支」,次 )ψJ資金不存在 自接或同接来源 l・ 歌

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数管理人員及前述主

体美朕方的情況,亦不存在宣接或同接来源千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的美咲方的情

況。委托人就決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隊控制

人以及前述主体美朕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中信建投

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出資不包含任何本T梓融資第杓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象 1文 益等箱

本
`」

化安||「 。

6、 委托人崎歌イ静イ」筏及其141股 股ホ、実助t枠 市1人 不存在 人‖人夫系及共イll不」

益安引F。



7、 委托人与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木之同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劫安排。

8、 委托人承堵: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洸E監 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号
1中

国昴:1盗

会各案前 ,委托人杵按中信建投要求及吋向資管it支」敗声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保

江資管it支J能按吋足額支付汰吻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堵支J付足額委托資

金 ,1宅按照資管汁t」 合同依法承lLl利 |サ 立ヽ責イ「 c

9、 委11人承淵:歌隼有筏本次 ||:公 り11友 行′li束 り11,在 本次 ||:公 チ「友行次賄     ロ

股倫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輪 i■ 或以其他方式処置其所持有的資管声品扮額及枚

益。

特此承諾。

(本頁以下元正文,下接釜字頁 )



(本 頁元正文,力 《承瀦均説明函》釜字頁 )

委托人: 〕

衛1  月  日



承 堵 均 悦 明 函

墜千本机杓 (以下筒称 “委托人 ")似通述決的単一客片:資 声管理 )1支J参 JU

北京歌隼有残 [L祝 国絡股倫有限公 i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 ")J卜 公ヲ千友行的 A

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友行 "),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階与脱明 :

1、 委托人通通汰胸単一客声姿声管理汁丸J“ 中信建投定増則富 5号定向資

声管理汁支」"(以下筒称 “姿管洲・支J"),参均歌隼有銭本次ゴト公JT友 行,中倍建

投』:券股分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 咳資管il支J管理人。委托人 7向

汰中倍建投己在歌隼有銭〃t本次ゴト公汗友行事項停牌期 1自J告 知其力歌隼有銭本

次J卜 公 lT友 行的保存机彰J及本次決賄事宜,委托人同意姿管 il―支J参 与汰吻歌 rta有

象本次■公Jl友行。在中信建投埼委托人切商ヽ井釜署相美姿管合同期|11,中 倍建

投己杵咳事項依照有美法規告知姿声托管机本
`J及

委托人。就委托人本次通逆資竹

廿剣決胸事宜,己径委托人内部決策机杓批准同意。

2、 委托人系上述姿声管理サ|´ 支J的唯一委托方,系本次友行対象的最終持有

人禾‖受益人。委托人埼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咲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

引「,中信建投及其美朕方亦未炊均委托人就姿管サト支J保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11述姿声管理引・支J己按照 《ill‐ 券投資基金法》、《近[券公司客戸姿声管理

Iレ 勢管lll亦法》、《五[券 公「ll定 向姿声管理立努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llll

相美各案手筆;上述資声管理it支J参与本次友行,不存在it_反 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或合法等集資金汰賄姿管十成J,汰殉資金不存在直接

或 1白]接来源干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末及実隊控制人、董事、盗事、高微41

理人員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山J接来源干中信建投及中倍建

投的美咲方的情況。委托人就汰殉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41L有 銭、歌隼有銭控股

股方(及実隊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

在接受中倍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姿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相湘
1融

資鮎拘化没汁声品,不存在分数 1文 益

等多」ittJ化安引卜。

6、 委托人日1自 然人孟仰杭 (作力普通合伏人 )出 資 2.01万元占 67%分額 ,

(1然 人際申濡出資 0.99万 元占 33%扮 額 c



7、 委托人、委托人出資方 lj歌隼有筏及其控股股珀く、実防ti41制 人不存在夫

朕美系及共他利益安引}。

8、 委托人、委托人出資方Jj歌隼有銭 5%以上股木之同不存在任何 一致行劫

安引卜。

9、 委托人裁至 2014年 12月 31 FI的 忠資テヾた力 2.7万元,浄資声力 2.7ノ J‐ 元。

10、 委托人承階: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ilE盗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干中国】[監

会各案前,委托人将按中信建投要求及日寸
‐
向姿管汁支J敗声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 ,保

iJ■ 資管洲支J能按吋足額支イJ‐次胸恰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躇支」付足額委托資

金,杵按照資管サ践 JttFnl依 法承担相鹿責任。

H、 委托人承レ|:歌争有銭本次JF公 刀
1友

行錆束后,在本次J「 公刀
1友

行次的

股分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キれL或 以其他方式赴置其所持有的姿管声辞1分額及枚

益。

特此承殊。

(本頁以下元 |11文 , 下接 i■ 章頁 )



(本頂元正文,力 《承丼与悦明函》孟章り〔)

委托人 (孟章 ): 杭州磐晟投資管理

年  月 日

甕:115



承 諾 与 悦 明 函

墜十本人基イ晰 (身 分正ζ「

′°

もイク雫害協:4g托人つ 作力杭州磐晟投

資管理合侠企立 (有 限合伏 )(以下筒称 “杭州磐晟 ")的 出資人 ,己知悉杭州磐

晟 )1戒J出 姿人民FFJ 10,000万 元決胸中信建投定増賜
‐
官 5号 定向資声管理 )|‐ 支」(以

下筒称 “資管it支J"),井通述咳姿管汁支J汰賄北京歌隼有銭屯祝同察股多)有限公

司 (以下筒称 “歌隼有銭 ")ヨト公升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汰胸 "及

“本次友行 ")オロ美事項,就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躇 lJ説明 :

1、 委托人通述同接決殉姿管 it支」,参ち歌隼有銭本次 J卜 公ブ「友行,中倍建

投近[券股扮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 咳資管サ|‐ 丸J管理人。

2、 委托人物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朕方元美咲美系,」_元其他利益安‖「,

中倍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与委托人就姿管tl丸J媒取任何不 iF当 利益。

3、 上述姿管汁丸」己按照 《ilL券投資基金法》、《証券公司客戸資声管理並努

管理方法》、《ilL券公司定向姿声管理Jk努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紋;上述姿声管理洲
‐
丸J参埼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同接汰賄姿管汁tJ,決殉資金不存在直接或卜J接来源

11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実際控制人、童事、監事、高数管llll人 員及前

述ゴi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直接或陶」接来源
二
J・ 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的美咲方

的情況。委托人就卜」接汰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準有筏、歌隼有銭控股股木及

実際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資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

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姿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姿不包含任何たに相
1融

資結杓化没汁声辞l,不存在分微 1文益

等鮎杓化安引F。

6、 委托人与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実隊控制人不存在美咲美系及其他利

益安‖「。

7、 委托人上J歌準有銭 5%以上股末之 F」 不存在任何一致行劫安‖「。

8、 委托人承殊: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匪|百[性会核准后、友行方案 ]二 中国江監

会各案前,委托人杵按中信建投要求及 HJ支」付足額委托資金,保 iI姿 営
;汁

t」 能按

|1寸

^足
額支付汰胸倫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嚇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杵依法承担



相皮責任。

9、 委托人承躇:歌 rlL有象本次♯公升友行結束后,在本次 lF公 アli友 行次的

股扮鎖定期内,委托人不会特 Lヒ 或以其他方式姓冒其所陶J接持有的資管声品分割〔

及枚益。

特此承レキ。

(本りて以下元11:文 ,下接釜字頁 )



(本 頁元 |「 文 ,力 《承琳■J脱明凶》答字 り〔)

委托人 :

蓋仰杭



承 諾 与 悦 明 函

粁 私 除幅 (身 分FЪ嘲 家マ密F“ 魏 だ っ 働 剛 騒 投

資管理合伏企並 (有 限合伏 )(以 ド筒税(“ 杭州磐晟 ")的 出資人,己知悉杭州磐

晟汁支J出 資人民市 10,000万元次胸中信建投定増興イi115号 定向資声管理汁支」(以

下筒称 “姿管 )十

一
えJ"),井通逆咳資管ント支J汰賄北京歌隼有銭咆祝 lXXl絡 股分有限公

司 (以下筒称 “歌 rlL有銭 ")ヨト公汗友行的 A股股票 (以下筒称 “本次決賄 "及

“本次友行 ")相美事項,就上述事項委托人特出具以下承晰句け[明 :

1、 委托人通逆掏J接決吻姿管汁支」,参与歌隼有銭本次ゴト公,「 友行,中倍建

投 il■券股扮有限公司 (以 下筒称 “中信建投 ")力 咳資管tl支J管理人。

2、 委托人崎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元美朕美系,且元其他利益安引卜,

中倍建投及其美咲方亦未炊与委托人就姿管洲支J媒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3、 上述資管汁支」己按 l照 《ill券投資基金法》、《切:券公司客声姿声管理立雰

管理方法》、《江券公司定向姿声管理J2勢実施劉只J》 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亦理相美

各案手紋;上述姿声管Jlll汁 支J参ち本次友行,不存在達反法律法規的情形。

4、 委托人以自有資金 1自」接汰賄姿管汁支J,決賄資金不存在正i接或同接来源

千歌隼有銭、歌隼有銭拓I股股末及実隊控制人、董事、性事、高数管理人員及前

述主体美咲方的情況,亦不存在宜接或卜J接来源十中信建投及中倍建投的美咲方

的情況。委托人就同接汰賄林的股票不存在接受歌隼有銭、歌4fL有 筏控股股木及

実隊控制人以及前述主体美咲方的任何形式的姿助或ネト僕的情況,亦不存在接受

中信建投及中信建投美咲方任何形式的姿助或ネト僕的情況。

5、 委托人最終出資不包含任何本[利
i融

資錆杓化没レ|‐ 声謂l,不存在分微牧益

等第杓化安引F。

6、 委托人均歌隼有銭及其控股股末、実隊控制人不存在美咲夫系及其他利

益安劇F。

7、 委托人埼歌 rtz有 銭 5%以 上股木之 1南J不存在任 fHl・
´
致行劫安‖卜。

8、 委托人承ンキ:在本次友行荻得中国旺lh会核准后、友行方案千中匡lill監

会各案前,委托人将按中信建投要求及日可
‐
支J付足額委托資金,保】|:資 11汁支J能按

1可
‐
足額支付汰賄伶款。如委托人未能按前述承晰支」付足額委托資金,杵依法承 lll



オH度 責任。

9、 委托人承階:歌隼有銭本次ゴト公升友行錆束后,在本次♯公月
1友

行・次賄

股分t貞 定期内,委托人不会斡辻或以其他方式処置其所山1接持有的姿管声品扮額

及枚益。

特此承躇。

(本貞以下元正文,下接釜字頁 )



《承レ|!jじを明凶》釜字り〔)

委托人,

年  月 日


